
附表一   

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中心 

培育原住民族樂舞工作專業人力獎勵學分費 申請表 

姓 名   身分證統一編號  

連絡電話 (O)：                   (H)： 手機  

戶籍地址  

通訊地址  

電子信箱  

就讀學校  班別  

修讀期程 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至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

應備 

申請表件 
（請依序裝

訂） 

□（1）申請表。 

□（2）領款收據。 

□（3）就讀學校學分收費收據影本。(需註記修讀課程名稱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（4）修畢學分合格證明影本。 

□（5）註有課程起訖日之開課簡章或課程表相關證明文件。 

□（6）未領取其他政府機關學分費補助切結書。 

□（7）存簿帳戶封面影本。 

修讀課程名稱 授課教授 學分數 學分費(元) 申請金額(元) 合計金額(元) 

     

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備 註 

一、依本要點第二點規定，本要點獎勵對象以具原住民身分，但已領取其他政

府機關相關補助者，不予獎勵。 

二、依本要點第三點規定，獎勵進修每人每學期最高十學分，每學分新臺幣一

千二百元，最高獎勵金額一萬二千元，且同一科目不得重複申請獎勵。 

三、本申請表填妥後，請於信封上註記「申請培育原住民族樂舞工作專業人力

獎勵學分費」，以掛號方式逕寄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中心

( 90341屏東縣瑪家鄉北葉村風景104號)，如有相關疑問請洽詢藝術展演

組。 

四、獲本獎勵要點獎勵者，應同意無條件將個人資料納入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中

心相關人力資料庫。 

申請日期 年      月      日 申請人簽章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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